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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区两级城市管理提升工作，切实解决当前城市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加强辖区城市精细化管理，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，决定在城东街道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行动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总体目标​
以提升街道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为核心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结合市区两级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方案中有关目标任务。通过开展宣传发动、城市清洁、夯实执法、强化安全等一系列专项行动，全面整治街道环境秩序，完善基础设施，加强生态治理，消除安全隐患，实现街道环境整洁美观、秩序规范有序、生态宜居和谐的目标，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​
二、主要行动内容及措施​
（一）宣传发动行动​
1.常态化开展宣传工作。以“发现文明，传播文明、践行文明”为核心，在社区公告栏、小区出入口、商业街区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张贴宣传海报，悬挂宣传横幅；组织社区工作人员、志愿者深入商户店铺，发放宣传手册，面对面讲解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意义和具体要求，每月各开展不少于 1 次集中宣传活动和每周播放1次反面突出案例分析。(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队、基层党建办公室、各社区)
2.重点开展舆情与信访事件监测，着重审查信息报送、事件处置等情况。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舆情、冲突、信访事件等问题（责任单位：平安法治办公室、基层党建办公室、党政综合办公室）。着手开展困难人群帮扶工作，对确实失去经济来源难以生活家庭开展摸排、审查和帮扶工作（责任单位：社会事务服务中心）。
（二）开展城市清洁行动（牵头单位：综合执法队）
1.督导落实“门前三包”责任。与辖区内所有商户签订 “门前三包” 责任书，明确包卫生、包秩序、包绿化的具体内容和标准，将责任书张贴在店铺显眼位置，确保商户知晓并自觉履行责任。社区、综合执法队组建 “门前三包” 督导队伍，安排专人每日对商户“门前三包”落实情况进行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，并做好巡查记录。对首次未履行责任的商户进行批评教育，对多次未整改的商户，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罚。（责任单位：各社区、综合执法队）
​2.强化道路清扫保洁。增加清扫频次：根据街道不同区域的人流量和垃圾产生量，合理安排清扫时间和频次。主干道每日清扫不少于3次，次干道和背街小巷每日清扫不少于 2 次，重点区域（如农贸市场、学校周边等）增加巡回保洁频次，确保垃圾及时清理。采用机械化清扫与人工清扫相结合的方式，提高清扫效率和质量。加强对绿化带、树池等卫生死角的清理，确保无垃圾、无杂物。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，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垃圾。加强对垃圾收运车辆的管理，做到垃圾日产日清，运输过程中无滴漏、无抛洒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队、各社区）
3.组织开展小区楼道清洁。组织人员对辖区小区尤其是老旧、三无小区楼梯间、外连廊开展“地毯式”排查，建立问题台账，详细记录问题，针对堆放杂物、小广告、飞线充电等问题开展集中清理。合理规划各小区非机动车集中停放区域，增设停车棚与充电桩，引导机动车、非机动车有序停放。消除安全隐患、净化环境。集中开展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道停放充电等违规行为，整治任何占用堵塞消防通道、应急通道等不良行为。同时，利用小区电子屏，公示栏等发布以“楼道畅通，生命无堵”“拒绝飞线，安全充电”为主题的垫子标语，并在小区出入口等显著部位张贴公益海报，重点做好消防知识、文明停车等宣传内容，潜移默化提升居民安全意识与文明素养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队、物业管理办公室、各社区）
4.排查整改公共设施。清洁公共设施，重点清除表面污渍、小广告及锈蚀痕迹。组织排查老化、存在辨认困难的交通标识，破损、倾斜的杆件，缺失、破损、移位的交通隔离护栏、窨井设施损坏、道路破损、路灯灯具破损等问题并汇总上报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队、城市建设管理中心、各社区）
（三）强化执法力量，开展街面整治​
1.整合执法资源，开展乱象整治。联合城管、派出所、交警、社区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成立督查队伍，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，加强协作配合，形成执法合力。加大占道经营、违规设摊、规范共享单车使用管理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队），机动车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查处力度（责任单位：交警中队），开展专项整治行动。加大对人流密集街区、农贸市场周边等重点区域的巡查执法力度，依法取缔违规经营行为（责任单位：市场监督管理所）。每周开展不少于1次集中整治行动。建立街面整治长效管理机制，加强日常巡查监管，巩固整治成果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队、派出所、交警中队、市场监督管理所、各社区）
2.加强生态环境治理。加强对辖区内建筑工地、餐饮企业的监管，督促落实扬尘治理和油烟净化措施。定期对建筑工地进行检查，要求工地设置围挡、洒水降尘、覆盖防尘网等；对餐饮企业的油烟净化设备使用情况进行抽查，确保达标排放。加强对河道、排口的巡查管护，及时清理水面漂浮物和岸边垃圾。定期对排水口进行排查，防止污水直排。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水污染治理工程，改善水环境质量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队、各社区）
3.全面排查拆除违建。组织社区工作人员、执法人员对临街沿路的违法建设进行全面排查，建立违建台账，明确违建位置、面积、建设时间等信息。对排查出的违法建设，依法下达限期拆除通知书，督促当事人自行拆除。对逾期未拆除的违建，组织力量进行强制拆除，拆除过程中做好安全防护和现场秩序维护。加强日常巡查监管，对顶风违建行为，依法从严处理，形成强大的震慑力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队、各社区）
4.严查广告设施。清理整治：对未经审批、存在安全隐患、影响市容市貌的广告设施进行全面清理整治。对破损、陈旧的广告设施，责令设置单位限期修复或拆除；对违规设置的大型户外广告、店招标牌等，依法予以拆除。加强对广告设施的日常巡查监管，定期对广告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，督促设置单位做好维护保养工作，确保广告设施安全运行。（责任单位：综合执法队）
5.畅通消防通道。对辖区内的住宅小区、商业场所、公共建筑等区域的消防通道进行全面排查，清理占用、堵塞消防通道的车辆、杂物、障碍物等，确保消防通道畅通无阻。对发现的问题，责令相关单位和个人立即整改，对拒不整改的，依法进行处罚。（责任单位：应急管理办公室）
三、实施步骤​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5年5月中旬）​
成立街道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，召开专项工作推进会，明确各部门、各社区的工作职责和任务要求，全面启动提升工作。​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2025年5月下旬）​
按照工作方案要求，全面开展各项专项行动，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，形成问题清单，建立工作台账，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间，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。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，及时总结经验，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常态化开展）​
集中整治阶段的工作实现明显改观，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制定整改措施，及时进行整改。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，加强日常巡查监管，巩固整治成果，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。​

四、工作要求​
为保障行动方案顺利实施，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由街道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各社区包联领导为成员的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各项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组织实施、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价。各社区安排至少5名专人每日开展巡查、前期处置工作，无法落实问题的按照问题清单中四大类问题（附件3、4）每日认真梳理并上报办公室汇总统筹处置。二是加强督查评价，强化执行落实到位。将各项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部门和责任人，定期进行综合评价。三是依法周密组织，加强队伍建设。坚持党建引领城市治理，讲究工作方式方法，定期开展经验交流和作风教育，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执法服务水平。落实文明执法工作要求，防止发生大规模次生舆情、冲突等问题，保证工作平稳有序推进。

— 8 —

